
 

 

壹、校園時事要聞：摘自 2017年 06月 07日蘋果日報 

20歲的妙齡女子小英（化名）常腹瀉、血便，吃一餐

飯有時竟要跑 3、4次廁所，往往吃一半就得倉皇離席，還

得帶尿布以防萬一，後就醫詳細檢查，才知是發炎性腸道

疾病（簡稱慢腸炎）作祟；醫師說，全台有此症者估約 8000

人，嚴重者甚至 1天可拉到 20次以上，提醒民眾若連續腹

瀉 3周沒改善，要聯想應是此症，及早治療以避免惡化。 

收治小英的台大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翁昭旼說，根據患者自陳，她每次

聚餐逛街，總得隨身攜帶一片成人紙尿褲與一套換洗衣褲。 

血便持續 1年半 

結果某次與朋友的飯局中，小英因為「烙賽」（拉肚子）太嚴重，連備

用的換洗衣褲都被弄髒，只能提前離開，讓她心中留下陰影。 

翁昭旼另舉例一名 34歲林小姐，曾長達 1年半時間有血便問題，甚至 1

天內腹瀉曾超過 20次，起初她以為是腸瘜肉引起，沒想到瘜肉割除後

仍復發，直至台大檢查，才確診罹患慢腸炎。翁昭旼說，慢腸炎是多個

基因異常造成的疾病，為潰瘍性結腸炎、克隆氏症這 2種腸道疾病的總

稱，屬自體免疫病症，病因是腸道中的免疫系統過度反應且錯誤識別，

去攻擊正常細胞，才造成腸道持續性發炎，進而出現腹痛、腹瀉、血便、

體重減輕、發燒等症狀。  

貮：相關法律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-1條 

第三級、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，無正當理由，不得擅自

持有。 

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
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

習。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，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，不適

用前項規定。第二項裁罰之基準及毒品危害講習之方式、內容、時機、

時數、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，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、行政院衛生署定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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